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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E5_8D_8E_E4_BA_c29_576227.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

促进和规范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

理经验，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

就业、维护公平竞争和国家经济安全，依据外商投资企业的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

系指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称“境内公

司”）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

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称“股权并购”）；或者，外国

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

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

，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以下称“

资产并购”）。 第三条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应遵守中国

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遵循公平合理、等价有偿、诚实

信用的原则，不得造成过度集中、排除或限制竞争，不得扰

乱社会经济秩序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导致国有资产流

失。 第四条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应符合中国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章对投资者资格的要求及产业、土地、环保等政

策。 依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不允许外国投资者独资

经营的产业，并购不得导致外国投资者持有企业的全部股权

；需由中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产业，该产业的企业被并购后

，仍应由中方在企业中占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禁止外国投

资者经营的产业，外国投资者不得并购从事该产业的企业。 



被并购境内企业原有所投资企业的经营范围应符合有关外商

投资产业政策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应进行调整。 第五条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涉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

国有股权管理事宜的，应当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六条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应依照

本规定经审批机关批准，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设

立登记。 如果被并购企业为境内上市公司，还应根据《外国

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向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第七条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所

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国税法规定纳税，接受税务机

关的监督。 第八条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所涉及的各方当

事人应遵守中国有关外汇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及时向外

汇管理机关办理各项外汇核准、登记、备案及变更手续。 第

二章 基本制度 第九条 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

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高于25％的，该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

业待遇。 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

的出资比例低于25%的，除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该

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其举借外债按照境内非外商

投资企业举借外债的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机关向其颁发加注

“外资比例低于25%”字样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以下

称“批准证书”）。登记管理机关、外汇管理机关分别向其

颁发加注“外资比例低于25%”字样的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

照和外汇登记证。 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

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所

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但该境外公

司认购境内公司增资，或者该境外公司向并购后所设企业增



资，增资额占所设企业注册资本比例达到25%以上的除外。

根据该款所述方式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以外

的外国投资者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高于25%的，享

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上市公司后所设

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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